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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个人会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

价协”）个人会员的管理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）以及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

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价协个人会员的管理和服务。

第三条 中价协个人会员享有《章程》规定的权利，并应履

行《章程》规定的义务。

第四条 中价协秘书处负责个人会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

作。

第五条 中价协个人会员分为普通会员和资深会员。

第二章 会籍管理

第六条 申请个人会员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普通会员

取得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士，或从事工程造价相关

研究、教育、管理的专家、学者及高级管理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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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深会员

入会满5年的普通会员，除应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职业道

德，无不良记录外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，可自愿申请成为资深

会员：

1.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并执业10年（含）以上，或

从事工程造价领域的研究、教育、管理等相关工作10年（含）以

上。

2.在相关领域及所在地区具有较强的号召力、影响力及专业

水平，具有解决造价实践中难点问题的创新能力，积极参与行业

或协会建设的有关工作。

3.近5年出版过工程造价专业著作1部（含）以上，或近5年

在《工程造价管理》或国家级刊物发表与工程造价相关专业论文1

篇（含）以上。

第七条 个人会员资格取得的程序：

（一）普通会员

申请人登录中价协网站（www.ccea.pro），在“会籍管理系

统”中完成入会注册，经理事会授权的秘书处批准后，按照《中

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交纳会费，成为

普通会员。会员可在中价协“会籍管理系统”中下载电子版普通

会员证书。

（二）资深会员

申请人按照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资深会员评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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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相关规定进行资格申请。

第八条 个人会员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

起 30 日内，在中价协“会籍管理系统”中自行更新。

第九条 个人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丧失会员资格：

（一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。

（二）1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。

（三）1年不按要求参加中价协活动。

（四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。

（五）不履行《章程》规定会员义务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条 个人会员主动要求退会，须向中价协提出书面申

请，获批后丧失会员资格，已交纳的会费不予退还。

资深会员主动要求降级为普通会员，须向中价协提出书面申

请，获批后可降级为普通会员，已交纳的会费不予退还。

第十一条 丧失会员资格的个人会员再次入会，需按照个人

会员入会程序重新办理入会手续。

已降级的资深会员再次申请资深会员资格，需按照资深会员

申请及评审程序重新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三章 会员权利及义务

第十二条 个人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普通会员

1.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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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中价协工作的知情权、建议权和监督权。

3.有权建议中价协就企业和行业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

研究，并以会员名义提出政策性意见。

4.有权申请参加中价协组织的论坛、研讨、国际会议、对外

交流合作、公益等活动。

5.有权申请获得中价协线上线下专业培训、评选评审、人才

推荐等服务。

6.免费参加中价协举办的每年30学时网络继续教育。

7.在《工程造价管理》期刊及在国际会议上投稿，同等条件

下优先选用，优先在中价协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。

8.优先参加中价协组织的技能大赛等活动。

9.退会自由。

（二）资深会员

除享有普通会员的权利外，还享有下列权利：

1.优先获得推荐中价协理事会理事候选人资格。

2.优先获得推荐中价协专家库和专家委员会候选人资格。

3.优先获得推荐参加对外会员双边互认资格。

4.优先获得国内外会议学术报告权、专业评委资格等。

5.优先参与中价协组织的团体标准制修订、学术研究报告编

制，及国家或行业标准制修订等工作。

6.优惠或免费参加中价协组织的论坛、研讨、交流，以及法

规、标准宣贯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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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优惠或免费获得中价协行业发展报告、工程造价管理期

刊、学术研究成果等资料。

第十三条 个人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中价协的章程和各项规定。

（二）执行中价协的决议。

（三）按规定交纳会费。

（四）维护中价协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向中价协反映情况及提供有关资料。

（六）完成中价协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章 会员奖励及处分

第十四条 对为中价协或行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会员，中

价协可视情况给予相应形式的奖励。

第十五条 个人会员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和《章程》的行为，

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视情节轻重对其给予警告、通

报批评、暂停行使会员权利、除名等处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价协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国建设工程造

价管理协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》（中价协〔2018〕17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
